
大巨蛋避難逃生疑慮等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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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盛豐、王美玉

照片來源： 監察院調查官拍攝2024.6.19



：市府、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等機關卷證資料

：臺北市政府都發局前局長林洲民

：園區、大巨蛋體育館

就避難層B1、國父紀念館80
米通廊、地下停車場、安全梯通達地面層現況、逃生標示狀況、松
菸與大巨蛋間消防車能否通行等。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
究所陳亮全教授（退休）、實踐大學建築設計學系王俊雄系主任/
副教授、臺北市立大學城市發展學系暨研究所吳杰穎副教授、銘傳
大學建築學系王价巨教授等4位專家學者。



：大巨蛋災防監控中心，並藉由舉
辦「第30屆亞洲棒球錦標賽」測試賽，於當日現場觀察大巨蛋1.3萬
名觀眾安檢、引導與疏散情形。

：函請中華職業棒球大聯盟就3月2日於大巨蛋所
承辦中信兄弟隊與日本職棒巨人隊國際交流賽提供參考意見。

：內政部國土署副署長徐燕興暨消防署副署
長簡萬瑤、內政部法規處副處長厲媞媞等相關人員，以及市府副秘書
長張溫德暨體育局局長王泓翔、法制局、都發局、消防局、建築管理
處等有關人員，後請內政部及市府針對本院疑點再次補充說明。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林慶元教
授、許宗熙建築師事務所許宗熙建築師、遠雄巨蛋事業公司陳星憲經
理/建築師、大矩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楊逸詠建築師、國立雲林科技大
學營建工程系蘇南名譽教授（已退休）等5位專家學者。



4



55

：最優申請人更換團隊與變更配置圖
(92年4月~95年10月；馬英九市長任內；本院98年提調查報告1）

：因應世大運核發建造執照階段
（96年10月~100年6月；郝龍斌市長任內）

：市府發現未按圖施工、勒令停工
（104年5月停工~ ；柯文哲市長任內）

：停工後，市府提出5大公安問題
（104年5月停工~ ；柯文哲市長任內）
：停工後，市府所提7項審議標準
（104年5月停工~ 柯文哲市長任內；遠雄向本院陳情105年提調查報告2）
：停工後，巨蛋復工之審查標準爭議
（104年5月停工~109年8月復工；柯文哲市長任內）
：使照核發後，使用與管理、防災演練
（112年11月~迄今；蔣萬安市長任內；本院113年提調查報告3）



93年5月，北市府甄審會評定之最優申請人，由遠雄、劉培森建築師事務所、日本竹中工務店與其他企業組成的台北企業巨蛋聯盟，
取得最優申請人資格。
93年9月劉培森與竹中工務店宣布退出，同年11月遠雄則跟北市府申請更換協力廠商，而北市府甄審會雖然在94年7月，以9：7的表
決結果做出不同意變更、以及95年1月認為新協力廠商HOK，無法取代原竹中工務店的結論，但，後續遠雄向公共工程委員會提出
申訴後撤銷，市府被迫在95年6月以9：2同意變更。 6

(92年4月~95年10月；馬英九市長任內；本院98年提調查報告1）

巨蛋BOT招商階段之配置平面圖（馬英九市長任內）：
1、93年5月：市府甄審會評定最優申請人之配置平面【巨蛋與商場獨立

分離】。
2、94年1月：更換協力廠商後，變更為【巨蛋與商場連結】
3、94年7月：市府曾經阻止，但94年12月卻被工程會撤銷申訴，僅能同

意變更團隊與配置平面
4、95年6月：市府只能接受巨蛋與商場連結之不安全的設計。



77

設計施工團隊：劉培森建築師事務所、
日本原廣司＋Atelierψ建築研究所、日本
株式會社竹中工務店

設計施工團隊：羅興華建築師事務所+HOK 
S+V+E公司、株式會社大林組

原規劃設計方案 變更後設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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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巨蛋為核心，尊重環境：量體間脫離用空橋連接，並留設公園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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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商業促進發展



市府100年成功申辦106年世界大學運動會，基於世大運時間壓力，
100年6月，核發大巨蛋之建造執照。惟：後續於104年停工，經過
5次變更設計，112年11月核發使用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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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10月~100年6月；郝龍斌市長任內）

2024/7/17

辦理單位 通過時間
環評（臺北市環保局） 100年6月24日環評核備
性能審查（內政部營建署/台灣建築中心）100年6月27日防火避難性能認可通知書
都市設計審議（臺北市都市發展局） 100年6月30日都審核定
建造執照（臺北市建築管理處） 100年6月30日核發建造執照



104年5月市府都發局林洲民局長查核發現，商場、影城減少樓
梯座數，以及大巨蛋柱位變更等，均未按圖施工，並勒令停工，
要求按圖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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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5月停工~ ；柯文哲市長任內）

2024/7/17大巨蛋「柱位變更」（主要構造變更） 影城棟減少12座樓梯（主要構造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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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旅館棟減少1座樓梯（主要構造變更）

商場、辦公、旅館未按圖施工，對照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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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5月停工~ ；柯文哲市長任內）

問題一：93年方案，與104年方案對比，量體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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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商場與巨蛋棟共構造成安全問題

改善後：巨蛋與商場之防火區劃、動線切開，進入巨蛋不再強迫經過商場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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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三：各棟地下停車場整體連通災害易蔓延擴散問題、地
下停車場逃生梯之間距離大於240米，距離過長

改善後：3000平方公尺設防火區劃、70公尺1座梯（詳見調查意見五）。

各棟地下室連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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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四：戶外空間無法容納所有逃生民眾
問題五：消防救災無法進行

改善後：詳見調查意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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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由內政部
營建署審議。2、3
、5、6由北市府審
議）



最後核定之建築平面配置圖

18摘自性能報告書第5次變更設計-建築平面配置圖

寬50公尺

寬50公尺

寬14.5公尺

資料來源：北市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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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核定之建築外觀透視圖

建築外觀透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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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工後之相關爭議點：
爭點一：體育館能否作演唱會使用？
爭點二：大巨蛋避難層之認定、延宕與卸責？
爭點三：遠雄所提「防災及緊急應變計畫」及使照附款「室內避

難管理對策7項」之審議、落實？
爭點四：都市防災採用電腦模擬及審議標準是否公允？
爭點五：地下停車空間之安全性？
爭點六：大巨蛋無障礙觀眾席，避難逃生是否周全？
爭點七：消防災害搶救計畫流於形式？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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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爭點一：體育館能否作演唱會使用？

資料來源：北市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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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爭點一：體育館能否作演唱會使用？

地下2層球場面觀眾席配置及逃生動線規劃圖
（摘自性能報告書第5次變更設計-附件冊-附件八-第7頁）；北市府提供。

體育館球場層容納15,000人使用驗證(性能報
告書第5次變更設計-第1冊-附件冊-附件三-

第77頁)；北市府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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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爭點一：體育館能否作演唱會使用？

（審查意見：演唱會及展覽用途之審查非本次變更
內容，請移出，日後再依需求提出）/（回覆及執行情形：有關
會議簡報內非本次變更所新增之說明內容已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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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爭點一：體育館能否作演唱會使用？

市府主張：
一、市府107年3月6日召開「大巨蛋工程涉及技術規則第97、

127條會議」決議認為（林洲民時任都發局長）：
1、未來如就體育活動外為檢討項目使用，應依技術規則第

127條檢討。
2、或向相關主管機關申請性能設計審查排除規定。

二、112年11月2日取得大巨蛋體育等部分使用執照註記：
• 未來依「臺北市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自治條例」受理大
型群聚活動工作計畫書申請時，仍應檢討符合第127條規
定，或經專業機構性能設計審查驗證防火逃生避難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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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爭點一：體育館能否作演唱會使用？
國土署主張：
• 106.3.23函、106.7.12函及107.3.9函釋示：「……體育場館如有其
他臨時性使用並有別於主要用途，其活動安全之相關工作計畫宜由所
有權人或使用人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可。……」主要用途採申請人主義，
主管建築機關依用途審視法規，他用途之活動安全規劃可由主管機關
另案核可。

• 該節的規範對象為節名列舉之「戲院、電影院、歌廳、演藝場及集會
堂」，體育館非列舉，免適用本節。

第一百二十七條 觀眾席主層在避難層以外之樓層，應依左列
規定：
二、位於避難層以下之樓層，觀眾席樓地板面應在基地地面或
道路路面以下七公尺以內，面積合計不得超過二百平方公尺，
並以一層為限。但觀眾席主層能通達室外空地，室外空地面積
為觀眾席樓地板面積五分之一以上，且任一邊之最小淨寬度應
在六公尺以上，且該空地在基地地面下七公尺以內，能通達基
地地面避難者，不在此限。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五章
第二節 戲院、電影院、歌廳、演藝場及集會堂

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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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調查意見一全文

爭點一：體育館能否作演唱會使用？

1、大巨蛋體育館係經行政院核定為國家重大經濟建設之一，採
BOT方式辦理，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均負有法定監督義務，
自95年簽約起臺北市政府即知除體育館使用外，另要做藝文
表演、集會及展覽等使用，並有該簽訂合約書可稽。

2、臺北市政府未能本於權責面對上開建管法令或內政部釋示，
漠視藝文表演或演唱會使用形式之適法性，引致紛爭不斷。

3、內政部業管之建築技術規則內建築物使用類組，對於演唱會
使用形式欠缺明確規範，市府106年起多次函請內政部釋示，
惟該府稱未明確獲復不足以解決適法性需求，該部亦未能正
視大巨蛋複合使用之需求，與時俱進適切修改相關法令，均
有怠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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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爭點二：大巨蛋避難層之認定、延宕與卸責？

地下1層避難層（剖面圖）到地面1層逃生動線示意圖

B1F避難層（ ）
1F避難層（ ）

B2F球場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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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爭點二：大巨蛋避難層之認定、延宕與卸責？

國土署之新聞稿：
1、112年12月4日國土署「大巨蛋攸關全民安全過程，必須慎重把關」：
（1）臺北大巨蛋2023年12月3日舉辦2023亞洲棒球錦標賽開幕式，全民樂見此

大型室內體育館正式啟用，惟4日媒體報導「內政部卡蛋1年多」。國土管理
署駁斥此說法，並表示大巨蛋在規劃及興建過程中，就是作為上萬名公眾共
同觀看及參與運動賽事的重大公共建設，攸關全民安全，政府本於權責，過
程中必須慎重把關，過去柯市府將大巨蛋視為弊案，提出「7項基準」要求
落實，導致全案停工5年；後又有大巨蛋增加地下1層為避難層認定問題，過
程中柯市府不僅拖延，立場更是反覆，使本案又延宕近8個月。

（2）、避難層認定雖屬體制內的建築師簽證事宜，但臺北市政府同時也有抽查權
責，實質變更內容應由市府依法處理，都發局110年11月10日函及111年3
月7日函之回復，變相將個案認定責任推諉給國土署與簽證建築師，未負起
主管機關認定責任，且該回函不但與107年的會議紀錄不同，而且有前後認
定立場不一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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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爭點二：大巨蛋避難層之認定、延宕與卸責？

基本上，個人對於台北市政府都發
局同意認定本案地下1層為避難層，
與建築技術規則對其定義「具有出
入口通達基地地面或道路之樓層」
之適用，仍持謹慎保留態度，畢竟
下沉廣場有頂蓋並非直接且完全連
通外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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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二：大巨蛋避難層之認定、延宕與卸責？

1、本案於100年6月取得建造執照時，當時避難層僅認定為地面層，
迄110年11月10日申請人變更設計，市府同意增加認定地下1層為避
難層，引致內政部質疑原委，指摘市府避難層認定立場反覆延宕，
卸責內政部與建築師，市府未負起主管機關監督責任，以及外界質
疑逃生安全得否確保引起多方爭議。

2、惟究其實際，該爭議仍應回歸建築設計本質，採地下1層為避難層
是否真能確保公眾安全。另，性能設計審查委員曾提出下沉式廣場
非直接且完全連通外氣為由，持保留態度。

3、內政部及臺北市政府應基於維護公共安全之法定職權，強化監督量
能，並基於風險管理角度，就地下1層避難層之管理使用及維護方
式，設計妥適之安全管理規範，以防範未然，避免踩踏事件發生，
始為正辦。

詳：調查意見二全文



市府說明：
1、依市府111年11月18日核定之大巨蛋開發案投資執行計畫書約定，遠雄公司須擬
定「防災及緊急應變計畫」，並於試營運前函報該府。
2、上述計畫之重點含括下列項目：（1）成立防災應變小組、（2）消防防護計畫、
（3）地震應變計畫、防颱整備計畫、人流管制計畫、突發事件應變計畫、疏散演練
計畫、周邊交通疏導及指揮計畫。
3、因大巨蛋開發案係屬BOT性質標案，由遠雄公司負責工程興建及後續營運管理，
而防災及緊急應變計畫則為該公司因應營運管理需求自行擬定之參辦資料，尚非屬依
相關法令規定或該府要求辦理事項。爰針對上述計畫，遠雄公司雖於其擬訂之投資執
行計畫書中表示將函報市府，惟市府尚無明文進行「審議」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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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三：遠雄所提「防災及緊急應變計畫」及使照附款「室內避
難管理對策7項」之審議、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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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三：遠雄所提「防災及緊急應變計畫」及使照附款「室內避
難管理對策7項」之審議、落實？

市府說明：
使用執照附款「室內避難管理對策7項」（如下）：

1.避難存在節點在所難免，後續將以管理及引導進行應變及處理。
2.模擬軟體可找出各類活動時間與節點的關係，妥善將模擬數據與避難管理相結合。
3.依模擬情境，落實分區避難。
4.活動開始前避難宣導。
5.出口、避難路徑明確標示。
6.避難引導人員，除引導外還要有安撫訓練。
7.累積活動資訊，持續改進避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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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三：遠雄所提「防災及緊急應變計畫」及使照附款「室內避難管理
對策7項」之審議、落實？

1、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臺北市政府為大巨蛋BOT案之主辦
機關，其於111年11月18日所核定大巨蛋開發案投資執行計畫書「防
災及緊急應變計畫」為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43條所定營運計
畫之一部，依據行為時之促參法第52條與第53條主辦機關即負有監
督責任，然上開計畫欠缺相關「審議」機制，報府即同意備查，自
有欠缺。

2、本案使用執照但書規定「營運前加強室內及戶外避難引導設施，包
括本次審議所提室內避難管理對策（7項），並針對節點提出避難演
練，強化管理機制」，係屬使用執照附款，為行政處分之負擔，市
府為建築法之主管機關，亦無審議規範。

3、上開審議機制欠缺，均涉及如何強化避難逃生演練與避難管理之事
項，臺北市政府自應就其制度面與執行面之闕漏，詳加檢討，俾保
障人民之生命自由財產。 詳：調查意見三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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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四：都市防災採用電腦模擬及審議標準是否公允？

質疑者認為：情境二（最差情境）未執行，第538次會議通過是強行通過、
護航。

電腦模擬成果分析圖



市府說明：
1、情境二（最差情境）是有執行的。
2、參數極端特殊組合，軟體無法作業，電腦模擬僅工具之一，仍須透過

專家回歸設計檢討，專業且合議制通過第538次審議。
3、都市設計審議以及電腦模擬之成效，如下：
（1）.退縮商場及影城棟半戶外遮簷空間350.24平方公尺，並新增5處

出入口。
（2）.商場棟1樓室內空間計退縮137.23平方公尺。
（3）.影城棟1樓室內空間退縮213.01平方公尺。
（4）.退縮地面層景觀設施152.85平方公尺。

36

爭點四：都市防災採用電腦模擬及審議標準是否公允？

全區防災電腦模擬73,566人各區人數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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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四：都市防災採用電腦模擬及審議標準是否公允？

1、關於都市設計審議增加防災電腦模擬，然情境二「最差情境」以參數極
端特殊組合軟體無法作業狀況下，卻依然於108年10月14日通過都審委員
會第538次會議。市府陳稱本案電腦防災模擬並非法定程序，僅為設計檢
討工具之一，結果仍須回歸設計本身調整，且辦理過程與記錄均上網公開
且合法。另本案商場、影城均依模擬結果退縮對於防災均有成效等語。

2、本院雖對於該府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之合議結果及專業判斷固予以尊
重，然本案在辦理過程中紛擾不斷，模擬軟體確於無法作業狀況下仍予以
通過，外界對於如何落實加強避難引導與避難演練強化管理有所存疑，尚
屬實情，亦招致「私設刑堂」、「刁難」、「強行過關」、「護航」之議
論。是以，本案對於都市防災檢討機制，如何防杜踩踏事件發生等，仍待
檢討。

3、電腦模擬技術已趨成熟，對於各（市）縣政府都市防災議題，內政部基
於維護公共安全利益以及都設審議標準均應一致之前提下，對於都市設計
階段採用電腦模擬之建築物類型、用途、規模，以及其模擬之參數、標準
與參採程序為何等，允宜通盤檢討建立標準，以茲遵循。詳：調查意見四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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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五：地下停車空間之安全性？

 1、依據使用執照計可停放5,992輛汽機車，國土署稱本案於國際間幾無類似案例，具
有其特殊性。
 2、球場下層停車面積及容留車輛數極大，且貫穿商場、百貨、美食街、旅館、辦公
空間、體育館，人車容易迷向。
 3、經都審與性能審查通過後，地下停車場由原單一區劃，改為按3,000平方公尺設1
防火區劃，每1區劃設有1座安全梯，安全梯步行距離小於70公尺，安全梯設有前室
或排煙室，提高逃生安全。

112年11月13日履勘地下停車場照片 112年11月13日履勘地下停車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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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地下層安全梯間內轉換示意圖

圖3地下層安全梯由防火區劃大廳轉換示意圖 圖4安全梯經由戶外廣場轉換示意圖

圖1 安全梯直通避難層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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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性能報告書第5次變更設計；北市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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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五：地下停車空間之安全性？

1、有關大巨蛋之地下停車場，依據使用執照計可停放5,992輛
汽機車，國土署稱本案於國際間幾無類似案例，具有其特殊
性。該地下停車場由原單一區劃，業改為按3,000平方公尺
設1防火區劃，每1區劃設有1座安全梯，安全梯步行距離小
於70公尺，安全梯設有前室或排煙室等情，顯見非居室空間
之地下停車場設計法規仍有闕漏，亟待內政部審視。

2、惟據媒體所載與本院履勘所得，目前停車場內之標示、動線
指引等細節考量，均仍有進步空間。臺北市政府基於建築法
主管機關與BOT主辦機關，為保障公共安全，仍應切實監督
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依據性能第5次變更計畫書所
評定內容，就地下停車場之防火避難部分，落實使用管理。

詳：調查意見五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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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六：大巨蛋無障礙觀眾席，避難逃生是否周全？

下圖：地下1層56席無障礙觀眾之避難動線，逃生至藍色挑空區，因欠
缺無障礙坡道，僅能於藍色區域等待救援（註：因-10.8米之球場面無設
計無障礙席，故未見地下2層無障礙席避難動線）

資料來源：北市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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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六：大巨蛋無障礙觀眾席，避難逃生是否周全？

照片為地下1層避難層挑空區，56
席無障礙觀眾席在此等待救援

照片為地下1層之避難層挑空區，
56席無障礙觀眾席在此等待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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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六：大巨蛋無障礙觀眾席，避難逃生是否周全？

本案大巨蛋地下2層至地下1層間，共計規劃56席行動不便者
觀眾席，然如遇緊急災害時，需在地下1層挑空區等待救援，
但缺「無障礙坡道」等，將無以自行到達1樓地面層避難逃生。
惟目前尚無相關建管法令規定，避難層與地面層（避難層）間
須以無障礙坡道連接，似與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九條規定，
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無障礙地進出物理環
境等未盡相符，內政部國土署理應檢討相關法規，以符合公約
要求。

詳：調查意見六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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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七：消防災害搶救計畫流於形式？

質疑者認為此處
寬度不足，大型
消防車難以通達

雲梯車、消防車輛、人員進入動線圖
資料來源：性能報告書第5次變更設計；北市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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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七：消防災害搶救計畫流於形式？

依據性能第5次變更計畫書固規劃有大巨蛋消防災害搶救計
畫，但仍不可避免，部分戶外之救災動線會與疏散動線重
疊，松菸與大巨蛋間室外最窄處，消防車雖能通行，然對於
發生災害時，或生大量消防車及救護車塞住通道，致生影響
逃生、救災之疑慮。
臺北市政府及體育館園區營運單位允應切實演練消防災害搶
救計畫，並累積經驗逐次改善，以維護公共安全，確保人民
生命財產，並化解民眾疑慮。

詳：調查意見七全文



一: 公共利益VS. 開發者利益之矛盾
二: 限期完工VS. 建設品質之矛盾
三: 打弊政見VS. 完工政績之矛盾
四: 政治考量VS. 專業堅持之矛盾
五. 快速施工VS. 細膩審查,民眾參與之矛盾

46
資料來源：性能報告書第5次變更設計；北市府。



1、本次調查係本於對
2、形成大巨蛋危險因子之結構性原因，即是

：
A、 亦即政府追求公益與開發者追求開發利益之
內在矛盾。如合約、法令基礎完備、公正審議機制。大巨蛋BOT案，
因為上述諸多條件不俱足而缺乏互信基礎。解決之道, 在於甲乙雙方
之所謂夥伴關係. 而此夥伴關係之基礎, 建立於雙方對各自之利益追求
明確表達, 透過規劃案之規格確認, 合約之明訂, 法令基礎完備, 以及公
正的審議機制. 而此次大巨蛋之BOT案, 於上述諸多事項, 因條件不足
而缺乏互信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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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市府在大巨蛋BOT案以零出資，營運分潤，將基地交由開發方建造

大巨蛋，並在市府的要求規格下，在一定的時間內完成此一工程。
（2）在希望大巨蛋能如期完工之時間壓力之下，需儘速取得環評、都

審、建築防火避難評定書、建築執照。
（3）公共利益與商業利益，限期完工與施工品質等面相而衝突不斷。大

幅變更巨蛋與附屬商業設施的配置，企圖將進出巨蛋之大量人流引導
至附屬商業設施之配置，引發極大的逃生避難爭議

（4）乙方希望審圖次數越少越好，建築團隊邊建邊改設計圖。
（5）施工過程中，不按原建照圖，違法施工，建築師亦未依據原核准圖

說勘驗監造，致使整體大巨蛋設施邊做邊改，後因變更設計審查未能
通過，形成僵局。

48



在大巨蛋在如期完工之時間壓力之下，北市處於劣勢，監管力道難
以施展，但當大巨蛋無法如期完工，柯市府遂改以打弊政見取代如期完
工政績，在柯市府第二任期時，又期望如期完工。
1、柯文哲前市長第一任選舉時之主要政見，宣稱要徹查五大弊案，大巨

蛋是其中之一。上任後原BOT制度夥伴關係立即轉成為建築法的監督
關係。在檢視遠雄團隊的施工內容，竟然發現有諸多重大差異，而要
求停工。在柯前市長第一任期內，夥伴關係蕩然無存，市府團隊基於
最高安全標準，提出諸多改善要求，這些要求，部分獲得具體成效，
但部分則陷入僵局。

2、柯市府的第二任，希望於任期內大巨蛋得以完工，重新考量BOT契約
夥伴關係，國土署就避難層爭議認為是市府之權責，且大巨蛋是否可
以使用球場面舉辦各項活動則函釋，應採申請人主義，而使相關爭議
獲得部分解決。

3、本案應記取以上經驗與教訓，以保障未來政府機關與民間廠商在平衡
公共安全與商業利益下，共創雙贏之局面。 49



1、立案之始, 北市府應體認市府內部, 甚至國內專業均未累積足夠之相關
經驗. 應由國內, 國外專家組成顧問團隊, 訂定規格。

2、團隊自始對大巨蛋之使用, 即包括非體育賽事之演唱會, 而北市府對此
一使用所涉及之法規, 大量人潮使用球場面及其逃生避難之風險, 直至
今日, 仍莫衷一是. 立案之初, 所聘請之PCM只負責合約管理, 若聘請有
巨蛋規畫設計經驗之顧問, 情況絕不會失控至此。

3、電腦模擬, 相關技術已趨成熟, 有經驗之顧問,  競圖之初, 應會要求必須
於初步設計提交市府時, 進行電腦模擬, 並將恐慌踩踏之情狀納入模擬. 
此次電腦模擬完全由遠雄委託, 模擬時大部分硬體已近完工, 模擬結果
並由遠雄團隊解讀, 使電腦模擬發現設計缺失之目的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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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調查諮詢參與歷次審查之委員，其共識為，此一巨蛋為台
灣首次出現之超大規模封閉型建築類型。此一巨蛋，背負台灣國
民全體之殷殷期盼，諸多參與籌建之公私部門之人員，也是競競
業業，夙夜匪懈，惟所應處理之課題，是現有之建築技術規則，
實有不足，相關監管權責，也有待釐清，相關規劃設計，監管審
查及管理維安等專業者應以最高標準，以及務實協作的態度，方
得以確保大巨蛋不可妥協之最高安全標準。

韓國梨泰院事件，因空間不足，人潮擁塞，瞬間發生傷亡慘
重之踩踏事件，大巨蛋之建築內部，基地範圍之避難容留空間，
與周邊之都市環境，均存在潛在之危險因子，有待相關單位共同
戮力，透過慎密的規劃、演練、調整，以消弭危機於無形，切勿
以法無明定，或權責並不在我，而坐視災難發生於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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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調查意見一，提案糾正內政部。
二、調查意見一、三，提案糾正臺北市政府。
三、調查意見二、四、五、七，函請臺北市政府確實檢討改進

見復。
四、調查意見二、四、五、六，函請內政部參考辦理見復。
五、調查意見總結，函請內政部及臺北市政府參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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